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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政人字〔2022〕09 号

关于李建军等四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行政、企事业单位，中汇公司：

经 2022 年 8 月 26 日县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，决定：

李建军同志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。

何鹏军同志任县第一中学副校长，免去其县第五中学副校长

职务；

免去张新哲同志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免去黄永强同志县护林防火指挥中心主任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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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8 月 26 日


